行政复议



申请人申请


（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）





1、以书面方式申请复议需提交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资料一式二份；


2、以口头方式申请复议，由复议机关填写《口头复议申请登记表》。





对申请材料依法进行审核。





复议机关


应当在5日内进行审查








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决定不予受理。


要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






复议机关受理


7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





复议机关审理





对复议申请内容书面审理或调查核实，60日内复议作出决定。








复议机关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





1、维持；2、变更；3、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；4、撤销。








复议机关送达





依法定方式向申请人、被申请人送达复议决定书。











